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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为加强粮食仓库建设项目决策和管理，充分发挥投资效益，

提升粮食仓库机械化、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，确保储粮安全，省

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对《广东省

粮食仓库建设指引》（2015 年版本）进行修订。修订版结合行

业内新政策、新规范、新工艺、新技术，指导建设单位因地制宜

选用仓型，科学配置仓储工艺和储粮设备，运用绿色储粮新技术，

提高工程设计质量，保证储粮安全，缩短工程设计和建设周期，

节约投资，实现仓储企业智能化、规范化管理。

《广东省粮食仓库建设指引（修订）》在实施过程中，请各

单位认真总结经验、积累资料，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，请及时反

馈我局，或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至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

（地址：郑州市高新区莲花街 52 号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

司，邮编：450001，电话：0371-56826878，传真：0371-6375361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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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 1.1.1 条 为加强对“十四五”期间粮食仓储设施项目建

设的指导，使新建或改建粮食仓库满足新规范、新要求，实现

储粮安全、生产安全、经济实用、结构可靠、绿色环保，保证

工程质量，合理使用资金，印发《广东省粮食仓库建设指引（修

订）》。

第 1.1.2 条 本指引主要用于新建或改建粮食仓储设施项目

建设。未涉及内容，按照国家《粮食仓库建设标准》（建标

172-2016）的要求执行。

第 1.1.3 条 项目应依据所在的储粮生态区和建设需求，选

用合理的储粮仓型和储粮技术，确保储粮安全。按照中国储粮

生态区域划分，清远北部地区、韶关中部和北部地区、梅州北

部地区属于第五储粮生态区（中温高湿储粮区），其它地区属

于第七储粮生态区（高温高湿储粮区）。

第 1.1.4 条 粮食仓储设施应按照标准化储备仓要求建设，

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建设高标准储备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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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项目选址与用地

第 2.1.1 条 粮食仓房选址应符合拟建项目所在地区的粮食仓

储物流建设规划，结合现有粮食仓储物流分布，满足粮食生产、流

通等发展需求。

第 2.1.2 条 选址应具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（公路/铁路/水路

/港口码头），鼓励选择具有多式联运条件的场址。

第 2.1.3 条 拟建场地应具有可靠、适用、经济的外部协作条

件（电、水、通信、气等）；良好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；远

离污染源，保持一定卫生防护距离，具有环保安全的建设环境。

第 2.1.4 条 粮食仓库建设用地宜优先整合利用现有粮食仓储

物流设施资源，充分利用老旧仓库及闲置土地。鼓励粮食仓储项目

在粮食物流园区集中建设，与粮食物流及加工企业形成协同效应。

新建散粮粮食仓库每 5万吨仓容有效综合用地不宜超过 80亩，其中

各仓型区吨粮建设指标宜控制在如下范围：

1.浅圆仓仓储区：宜控制在（0.20～0.40）m2/t。

2.立筒仓区、大直径筒仓区：宜控制在（0.15～0.30）m2/t。

3.散装平房仓仓储区：宜控制在（0.35～0.65）m2/t。

4.包装楼房仓仓储区：宜控制在（0.27~0.71 ）m2/t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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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规模、构成及分类

第 3.1.1 条 粮食仓库项目的规模，按粮食仓库的总仓容量 Q 划

分为以下五类：

特类：45万 t≤Q；

一类：15万 t≤Q＜45万 t；

二类：5 万 t≤Q＜15万 t；

三类：2.5万 t≤Q＜5万 t；

四类：Q＜2.5 万 t。

第 3.1.2条 本指引所涉及的粮食仓库设施主要指标准储备仓或

高标准储备仓，其建设规模宜为三类以上，原粮安全储存期三年以

上；高标准储备仓是指接发设施、储粮工艺、智能化系统等配置较

高的储备仓。

第 3.1.3条 各市成品粮库建设总规模应满足其常住人口应急供

应 15天口粮的要求，人均口粮消费标准按 170kg／年考虑。同时，

优化成品粮库布局，以满足应急管理的需要。

第 3.1.4条 粮食仓库建设项目由生产设施、辅助生产设施、管

理及生活设施、室外工程及独立工程构成，各类仓库根据需要配置。

1.生产设施：包括粮食仓房、接发设施及工艺装备、烘干设施

（含锅炉）、储粮工艺装备、智能化系统、自动控制系统等。

2.辅助生产设施：包括检化验室、扦样房、地磅房（或一站式

服务中心）、中心控制室及机房、变配电室、发电机房、空压机房、

制氮机房、药品库、消防泵房及消防水池、微型消防站、机修间、

器材库、机械罩棚（库）、铁路罩棚、防汛物资库（站）、安全监



4

控设施及通讯设施、库区公用设施等；

3.管理及生活设施：管理业务用房、食堂、值班宿舍、门卫等；

4.室外工程：库内道路、堆（晒）场、硬化地面、停车场、围

墙、挡土墙、护坡、土石方、室外地下综合管沟、室外水电燃气热

力管线或管架、绿化及排涝设施等。粮食仓库围墙形式在满足当地

规划要求的前提下，建议选用实体围墙。

5.独立工程：铁路专用线、站台、码头、港池、库外道路、库

外水电燃气热力管线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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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仓房建筑

第一节 总平面布置

第 4.1.1 条 粮库总平面应本着科学规划、统筹建设的原则，

充分考虑库区内功能分区、交通组织、消防间距等方面的合理性，

并在有条件时，适当留出发展空间。

第 4.1.2 条 粮库的总平面竖向高程应满足防洪防涝要求。道

路及硬化的坡度不宜大于 5%。

第 4.1.3 条 仓库之间的距离除满足建筑防火间距外，还应根

据仓房跨度、装粮高度、进出粮作业设备尺寸、运输车辆停靠方式、

装车方式等因素确定。

第 4.1.4 条 库内各种建筑物布置尽量紧凑，仓房以外用途的

一般性用房应尽量合并建设；满足工艺流程要求，作业线路简捷流

畅，避免人流与粮流交叉；各种管网统一协调布局，减少交叉和干

扰。

第 4.1.5 条 在仓储作业区范围内不宜设绿化场地，避免鼠

患，方便清粮。

第 4.1.6 条 在仓储作业区范围内应采用混凝土路面及硬化

地面，避免沥青路面。

第 4.1.7 条 粮库内建筑屋面应做到有组织排水，雨水管应

尽量直接入地接入地下管网，避免地面滋生青苔。

第 4.1.8 条 当建设场地存在后期沉降的可能时，应考虑设

置防止地下管线被拉裂的措施。有条件的场地应设置室外地下

综合管沟或尽量选择地上，以便于对各种管线的统一管理和检修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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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。

第 4.1.9 条 粮库总平面技术经济指标宜符合：绿地率

≤20%，建筑系数≥30%，容积率≥0.60（如当地规划部门将筒仓

作为构筑物不参与容积率计算时，容积率指标应相应降低）。

尽量节约用地、保护环境。

第二节 仓型简介

第 4.2.1 条 用于原粮储存的仓型主要推荐以下几种：

1.浅圆仓：一般直径 18~30m，单仓仓容 5000~10000t。根据功

能要求，有落地式（平底式、隧道式）、架空式（单锥斗、架空平

底多出口、架空平底填坡、架空多锥斗）等。

2.大直径筒仓：一般直径 25~36m，单仓仓容 10000~30000t。根

据功能要求，有落地式（平底式、隧道式）、架空式（架空平底多

出口、架空平底填坡、架空多锥斗）等。

3.立筒仓：一般以中转功能为主，直径 10~15m，单仓仓容

1500~5000t。采用混凝土结构形式，单锥斗出粮方式。每组立筒仓

宽度方向不宜大于 4 排。

4.平房仓：一般单廒间跨度 18~48m，长度 30~60m。广东地区主

要有折线形屋架平房仓、拱板屋面平房仓、自然通风屋面平房仓（双

层顶、自然通风拱板屋面）等。

5.机械化平房仓：在传统平房仓基础上增加机械化进、出仓设施，

以减少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。装粮高度高，单仓仓容大。

第 4.2.2 条 用于成品粮储存的仓型主要推荐楼房仓和平房

仓。建议采用堆垛或货架的方式储存，有条件的建议采用机械

手码垛、无托盘堆垛。储存按《应急储备大米储藏技术规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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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东省政府储备大米堆码作业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1.楼房仓：优点是节省土地，受太阳辐射影响小，缺点是

吨粮造价高，上层楼面的出入库作业不方便。一般情况下，楼

房仓建设层数不宜超过 5 层。

2.平房仓：优点是进出粮方便，投资造价与成品粮楼房仓

相比略低。缺点是占地面积大。

第 4.2.3 条 根据储粮温度要求，粮食仓房分为控温仓和常

温仓，其中控温仓又分为中温仓（平均粮温能保持在 25℃及以

下、局部最高粮温不超过 30℃的粮食仓房）、准低温仓（平均

粮温能保持在 20℃及以下、局部最高粮温不超过 25℃的粮食仓

房）、低温仓（平均粮温能保持在 15℃及以下、局部最高粮温

不超过 20℃的粮食仓房）。新建粮仓应配备控温设施。

第三节 仓容计算

第 4.3.1条 散装仓，设计额定仓容按小麦容重 750kg/m3计算，

最大仓容应按结构设计重力密度计算。

1.浅圆仓（大直径筒仓）：储备仓仓容按平堆计算，计算高度

为仓底至装粮线的高度，仓底带锥斗的浅圆仓还应计算锥斗内存粮

的仓容。

2.锥底筒仓（立筒仓）：装粮体积可按圆柱体计算，计算高度

为仓壁与仓下锥斗交线至仓顶板底的高度。连体钢筋混凝土筒仓群

应计算星仓仓容。

3.平房仓：装粮高度不应低于 6m，不宜超过 8m。当采用轴线

面积计算仓容时，仓容系数（或平面利用率）取 0.95，当采用建筑

面积计算仓容时，仓容系数（或平面利用率）取 0.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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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.3.2 条 包装仓建议以堆垛方式存放，一个垛位存放总高

度不超过 4.5m，仓房内留出必要的叉车通道及粮情检查通道。有柱

网的楼层计算仓容时，仓房面积利用系数取 0.5~0.65，具体数值根

据平面布置形式确定。

第四节 建筑

第4.4.1条 各类仓房应满足科学储粮、安全生产、方便作业

的要求，做到安全适用、经济合理。应采取防水、防潮、防火、

防虫、防鼠、防雀、防盗、防雷、防台、气密、通风和隔热等技

术措施。

第4.4.2条 粮食仓库屋面及外墙宜为浅色，筒仓可采用清水

墙，屋盖和用于低温储粮的仓房墙体热工性能应满足《粮油储藏

技术规范》（GB/T 29890）的规定。当有优粮优储的需求，且资

金较为充裕时，应考虑对仓壁外表面进行保温隔热处理。

第4.4.3条 粮仓气密性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.根据不同的储粮工艺确定仓房气密性指标，并应符合相应

的现行规范。

2.使用气调的仓房，浅圆仓及大直径筒仓整仓密闭的半衰期

（500pa降到250pa）不应小于10min。其它形式的仓房整仓密闭

的半衰期（500pa降到250pa）不应小于6min，若达不到6min的要

求，可采取仓内薄膜密封粮堆的方法，薄膜密封的粮堆气密性

（-300pa~-150pa）不小于3min。

3.老旧仓房的气密性改造也应达到以上要求。

第4.4.4条 屋面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.屋面做法应符合《屋面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 50345）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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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。储备仓屋面防水等级应为一级，其他使用功能的仓房

屋面防水等级不应低于二级。

2.屋面防水材料应采用合成高分子、高聚物改性沥青等新型

防水卷材。当屋面洞口、支墩等不规则构件较多时，应采用涂料

及卷材相结合的防水措施。

3.屋顶室外洞口盖板均应防风、防腐、防鼠，便于操作，与

散粮储存空间连接的洞口盖板宜选用统一规格成品。

第4.4.5条 墙体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.当仓房墙体采用砌体材料时，应采取措施隔绝地下潮气。

墙体水平防潮层严禁采用沥青或卷材等柔性材料。外墙面应做聚

合物砂浆防水层，罩面砂浆应设置粉刷分格缝。

2.散粮仓房外墙内表面堆粮线以下部分应设置垂直防潮层；

内墙面应平整、光滑、坚固，并具有一定的吸湿性，且不得采用

对粮食有污染的材料。浅圆仓等混凝土滑膜施工的仓壁内墙面应

注意墙面施工质量，避免产生粮食挂壁现象。

第4.4.6条 地面应由面层、防潮层、找平层、结构层及垫层

等构造层组成。地面防潮层应采用延性较好的卷材或涂膜防水材

料；不得采用对粮食有污染的面层及嵌缝材料。

第4.4.7条 门、窗、挡粮板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.门的位置与数量应根据仓房跨度、廒间长度及进出粮作业

要求合理确定。门洞尺寸应满足进出粮作业的要求。

2.仓门口处应设置防鼠板及薄膜密封槽。

3.散装平房仓每个廒间粮面以上应设置一个粮情检查门。室

外应设置通向粮情检查门的斜梯和平台，室内应设置活动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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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护栏杆和梯子。散装平房仓室内应考虑放置薄膜及走道板等物

品的平台，并有防止物品坠落的措施。

4.平房仓窗的位置与数量应根据通风、采光及工艺作业要求

合理确定。散装仓窗户尺寸满足补仓作业要求。储备仓应采用保

温、密闭窗，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，应尽量减少窗的数量。

5.挡粮板应采用固定门轴平开方式，严禁采用多板叠摞方

式。

第 4.4.8 条 工作塔及卸粮坑的地下室防水等级不应低于二

级，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25，钢筋混凝土抗渗等级

应符合《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》（GB50108）的要求。地下

室外面应设附加防水层，加强混凝土的自防水能力，并做好伸

缩缝等节点的防水处理。

第五节 结构

第 4.5.1 条 筒仓结构设计应符合《钢筋混凝土筒仓设计规

范》（GB50077）、《粮食立筒库设计规范》（LS8001）、《构

筑物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501910）的要求。

第 4.5.2 条 仓房地基沉降量应满足现行设计规范要求，筒

仓的沉降、不均匀变形、侧移值还应严格符合工艺设计的技术

规定。

第 4.5.3 条 钢筋混凝土筒仓应采用整体滑膜施工。钢筋混

凝土拱板仓顶宜采用高空现浇，减少施工缝。

第 4.5.4 条 对于软土地基或承载力较弱的场地，仓房基础

宜优先采用高强混凝土管桩，当施工困难时可采用钢筋混凝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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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注桩。

第 4.5.5 条 仓库投入运行前的沉降观测及装粮要求应执行

现有设计规范。当仓房基础持力层为中风化或微风化岩层时，

装粮后仓库基础沉降量可忽略不计，可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及建

设单位使用要求，在保证安全条件下，由设计单位合理调整装

粮要求。但初次装粮仍要进行仓体变形观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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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粮食接发系统

第一节 一般要求

第 5.1.1 条 应根据粮库功能、交通运输条件、接发作业要

求等进行整体规划，必要时可以分期实施，尽量避免固定设施、

设备的闲置。做到安全可靠、经济实用、美观顺畅。

第 5.1.2 条 接发系统的主要内容有：计量、取样、检验、

磁选、清理、输送、除尘等，根据粮库的功能需求取舍。

第二节 粮食接发系统

第 5.2.1 条 原粮接发宜采用“四散”成套技术，应急成品粮接

发宜采用叉车+托盘或吨袋堆垛形式或多层货架形式。

第 5.2.2 条 平房仓接发系统宜采用新工艺、新设备，提高

接发系统的机械化程度。

第 5.2.3 条 应优先选用破碎率低、分级小、密闭好、安全性

高、动耗低、作业便捷的设备。

第 5.2.4 条 根据仓库功能、仓型、粮食品种等因素合理选

择输送形式、防分级及降碎装置。

第 5.2.5 条 粮食接发时应进行粉尘控制，采取有效的整体

防尘措施；粮食发放时，可采用抑尘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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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安全储粮

第 6.1.1 条 应满足《粮油储藏技术规范》（GB/T 29890）中关

于安全储粮的要求。

第 6.1.2 条 标准储备仓应配备“储粮 6+1”技术，即六项储

粮技术+智能化平台，六项储粮技术为：富氮气调、环流熏蒸、

谷冷降温、空调控温、机械通风、多参数（温度、湿度、气体、

虫害）粮情检测。

第 6.1.3 条 高标准储备仓：除配置标准储备仓的设备外，还应

配置机械化装卸输送、物联网、光伏发电、绿色节能环保等新

技术。

第 6.1.4 条 富氮气调储粮技术

1.富氮气调储粮技术是向密闭粮堆中通入高浓度氮气，改变粮

堆内气体组成成分，降低氧气浓度，以达到防治储粮害虫、抑制有

害微生物、抑制粮食呼吸、延缓粮食品质下降目的的储粮技术。

2.新建仓库，应配备富氮气调储粮技术，并配合智能化应用。

3.富氮气调储粮系统需配备完善的制氮设备、输气管道、仓壁

管道、控制阀、仓内分配管道、环流风机等。

4.富氮气调储粮方式有整仓气调和膜下气调两种，内壁设有塑

封槽的仓房，优先选用膜下气调方式。

5.采用富氮气调储粮技术的粮仓气密性应符合本指引4.4.3条规

定。对于改造项目，应对仓房的门窗、屋面板缝、连接处、洞孔、

地坪等进行气密性改造，改造后仍达不到上述气密性要求时，可采

取仓内薄膜密封粮堆等方法，提升粮堆的气密性，以达到膜下气调



14

的气密性要求。

6.制氮机房须具有良好的通风、排水功能，远离办公、生活区

域，并有降低噪音措施。

7.新建库的供气管道可沿排水管道或与埋地电缆共沟敷设。旧

库改造供气管道宜利用排水管沟敷设或开沟暗埋，也可架空敷设。

第 6.1.5 条 环流技术优先选用固定管道系统，采用低温储粮技

术时，环流熏蒸管道宜采用保温措施。

第 6.1.6 条 控温技术

1.粮堆表层控温技术是在散装粮面空间设置节能型粮食专用空

调或高效制冷系统对粮面以上的空间空气进行温度控制的技术。

2.粮堆控温技术是采用低功耗、具备控湿能力的谷物冷却机对

粮堆进行补冷降温的技术。

3.空间控温技术是指在仓内设置节能高效的制冷系统或舒适性

空调，以对除粮食以外空间的空气进行温度控制的技术。

第 6.1.7 条 仓房控温改造

1.原有仓房的控温改造，应根据仓库的实际情况和需求，在合

理的投资下改造。

2.在满足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前提下，对外墙、顶棚、屋面、

门窗等进行适当的保温隔热改造，使其达到控温仓围护结构的热工

性能要求和熏蒸仓的气密要求。

3.配备必要的粮堆表层、粮堆、空间控温的空调和制冷系统，

供配电应增容或改造至满足要求，并满足防尘及熏蒸条件下的防腐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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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供配电

第 7.1.1 条 粮食仓库用电负荷等级应为三级，位于重要交通枢

纽、港口的大型中转粮食仓库，用电负荷等级宜为二级。消防用电

负荷等级应为二级。

第 7.1.2 条 布置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装置及工艺装备，

应按《粮食加工、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（GB 17440）、《粉

尘防爆安全规程》（GB 15577）、《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

范》（GB 50058）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 7.1.3 条 变、配电所的位置应接近负荷中心，并综合考虑进

出线方便，便于设备进出及维修。

第 7.1.4 条 照明灯具应采取新型节能防爆灯具。

第 7.1.5条 控制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工艺作业特点来确定技术方

案及设备选型，保证系统稳定、可靠运行。自动控制系统应能实现

设备的起动、停止、连锁、电流检测、流程监控，以及信息采集传

输等功能，并与生产管理系统、称重计量系统、粮情测控系统、工

业电视系统等集成为管控一体化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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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智能化系统

第 8.1.1条 通过智能化系统的建设，监测粮食存储的生态环境，

确保存储过程中粮食质量和数量安全，使数据采集更加方便，数据

共享更加快捷，数据利用更加高效。坚持“业务主导、技术支撑”，

提高粮库管理效率，为粮食宏观调控提供基础支撑。

第 8.1.2条 标准化储备仓、高标准储备仓均应配置智能化系统。

粮库根据需要选择配置不同的功能，主要有三维可视化管理、智能

出入库系统、仓储业务管理系统、多参数粮情检测系统、智能通风

系统、智能气调系统、智能控温储粮系统、智能安防系统、仓内数

量在线监测系统等。其中智能出入库系统、多参数粮情检测系统（温、

湿度）、智能安防系统为必选系统。各地可积极探索物联网、云计

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储粮上的应用。

第 8.1.3 条 按照“软件全省统一开发，硬件各自按需采购”集约

化建设模式，国有库点须使用全省统一开发的粮库软件系统。粮库

根据需要选择配置硬件，硬件需满足粮库软件系统对接要求，并必

须配置库级云盒（已应用自研软件的库区在满足对接要求的前提下

可选配），可选配仓级云盒。选择配置的粮情测控设备、LED 屏、

车牌识别摄像头、一体化自动计量终端等智能化硬件必须支持

TCP/IP 协议。

第 8.1.4 条 库内网络的建设应与仓库建设同期进行，布线必须

到仓。网络综合布线系统基于无屏蔽双绞线和光纤布线技术，采用

工业环网，具有完整性和高性能的特点。建筑群及每个仓房之间的

网络主干线应采用光纤，能够支持数据通信、语音通信、多媒体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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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，以及各种控制信号的通信，网络传输通讯协议采用标准的

TCP/IP 网络协议。布线系统设计应符合规范要求。具备条件和有需

求的应实现库区无线网络覆盖。粮库中各种设施的工业控制网络应

单独布线，与互联网物理隔离，防范网络安全漏洞造成仓储作业故

障。库外网络采用专线直连粮库至市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。

第 8.1.5 条 采用自研软件的粮库，中心机房要严格按照《电

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》（GB50174）等国家相关的规范和标

准进行建设，充分考虑粮库复杂的作业环境，配备防雷接地、

ups 电源及恒温控制等设施。采用全省统一开发软件的粮库，由

于库内只存放网络设备和库级云盒等，没有服务器，无须建设标准

化中心机房。

第 8.1.6 条 粮库信息安全建设，主要包括安全技术要求、安全

管理要求和灾备恢复规范三个方面。粮库应根据具体情况，确定适

当的安全等级，对管理的仓储信息有针对性的实施安全管理。我国

地方粮库安全保护等级为两级，其中，收纳库采用信息安全一级保

护，标准储备库和高标准示范库采用信息安全二级保护。基本原则

如下：

1.粮库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应参照《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

等级保护基本要求》（GB/T 22239）以及相关标准，并结合粮库信

息系统的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规范。

2.不同类别的粮库，应依据自身的安全保护等级，参照相关标

准执行。技术要求参照标准《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通用技术

要求》（GB/T 20271），管理要求参照标准《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

系统安全管理要求》（GB/T 20269），灾备恢复要求参照标准《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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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》（GB/T 20988）。同时，符

合国家标准的物联网和云计算信息化安全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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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新技术应用

第 9.1.1 条 粮食仓库建设应积极推广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

成熟的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仓型，节约资源与能源，提升

储粮技术水平。

第 9.1.2 条 鼓励采用节能、节地、机械化程度高的新仓型，结

合实际、因地制宜选用。

第 9.1.3 条 积极采用以下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材料：

1.抑尘接发技术、粮食粉尘监控技术、平房仓机械化接发粮等。

2.新仓型立体低温、自动化成品库等。

3.库区宜建设集中式清理中心。

4.智能控温控湿、射频识别、智能烘干、库存粮食识别代码、

在线数量监测、多种气体一体化检测、手机 APP 综合一体化管控等

储运物联网技术。

5.绿色节能储粮新工艺，包括物理防治及生物防治虫霉技术、

地源水源热泵等浅层地能技术、光伏发电及光伏制冷技术等。

6.新型高分子防水卷材、新型反射隔热节能涂料、外墙保温装

饰一体板等。

7.消防热成像探测、人脸识别、远程步态识别、水压监测、光

纤测温、鹰眼等新技术。

8.地磅无人值守系统，现场无人发放系统。

9.更环保、安全、节能的新设备，如高效节能清理筛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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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消防

第 10.1.1 条 粮食仓库应设消防设施，消防设施的配置、防火

间距及防火分区等应满足国家和粮食行业现行标准、规范要求。

第 10.1.2条 库区出入口位置及数量、消防通道规划、仓库面积、

耐火等级、建筑间距、安全疏散等必须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

50016）要求。

第 10.1.3 条 各类仓房的耐火等级不宜低于二级。顶棚部位

的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烧体，其他部位的防火要求应满足《建

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222）要求。

第 10.1.4 条 在有大量设备的浅圆仓、大直径筒仓、立筒仓仓

顶，宜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消火栓系统。

第 10.1.5条 面积大于 1000m2的包粮仓库应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

规范》（GB 50016）及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（GB 51251）

及相关规范要求。



21

第十一章 安全及环保

第 11.1.1 条 仓库设计、建设、管理应严格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》、《建设项目劳动

安全卫生监察规定》等法律、文件的要求。

第 11.1.2条 防爆设计应达到《粮食加工、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

全规程》（GB 17440）、《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》

（GB 50058）等规范的要求。

第 11.1.3条 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障人员安全与生产安全。

第 11.1.4 条 环境保护措施应满足《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

范》（GB/T 50087），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（GB Z1-2010），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）要求。

第 11.1.5条 靠近居民区的库区，宜采用封闭式装卸，减少粉尘

外溢。

第 11.1.6条 应采取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，选用密闭性能好，噪

声小的设备。空压机、制氮机、通风机等噪音大的设备应带有消音

器或有隔音措施，严格控制噪音。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ambCA3KH4ATohjxfEO5aCCwE4s9P7%2FjRyy0HZTw2nGzyymP790mz8z9RL2Pt%2F6MpINCxmVGfCsxTn0UK9HBBo0aK4MzUPpVFNXgbos8Ce6UaMTbiAUMxQ4ZC6ulzh69KnqJREAf8c%2BKneOlMWeY5IzQt%2Fv4VGZlBJgS466fQkv3br1Z4IK4IOeyW2w%2FZ3f2VgMnURmcamwm2xRSmX85ow9AklFfGZAg1Q88u7FtpAZHGolOund%2BbK4DAkT%2B3%2FAGuGn%2BQqcHl%2F0HvUD3XOCKv0uusFdUo%3D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azloQevBbkHq%2BC9lwUt%2FM%2B63hYc137Uiu8Ng90beeDM0oJZdFrjqQGoSeBBhFV%2B3yA0G4mag1MlzWC2rFTQ8W%2FCjYUYn%2F2bYljDjh36HAehRspnCiGHzi2reJqfqG90ilG%2BjbIyCQaGcphjAwGZ4dQX8CLvkqgb3sUo0WRC9MUKHEIfMSRd5CDD35Lydwk6sE6Kqfk2whSmd%2F4GjVn9QALx4CdQaUMZwtFYPthP9GYO3amCABcr30MSazVr6WxdjbPPa56PbaRoD8j65Wes75miMWy7%2BX%2BI9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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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

第12.1.1条 新建粮食仓库辅助生产设施的建筑面积不宜超

过表1的规定。

表1 辅助生产设施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：m2

粮食仓库规模 特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

建筑面积 1800～2600 1200～1800 1000～1200 800～1000 800以下

机械罩棚（库） 1500～2500 1000～1500 600～1000

铁路罩棚 15000～18000 10000～15000 4000～10000 —

注：表中建筑面积所含子项为检化验室、地磅房（或一站式服务中心）、扦样房、

中心控制室及机房、变配电室、发电机房、空压机房、制氮机房、药品库、消防泵

房及消防水池、机修间、器材库等，不包含机械罩棚（库）及铁路罩棚的面积。

当粮库仓容大于 100 万吨时，上述指标参考特类要求可适当增大。

第 12.1.2 条 新建粮食仓库管理及生活设施的建筑面积不宜超

过表 2 的规定。

表2 管理及生活设施建筑面积指标 单位：m2

粮食仓库规模 特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

建筑面积 3500～4700 2250～3500 1650～2250 1150～1650 1150以下

注：表中建筑面积所含子项为办公业务用房、食堂、值班宿舍、门卫、浴室及其他

必要的生活设施。

第 12.1.3 条 粮库单位库容工程投资估算指标可参照表 3 所列

金额实施。

表3 单位库容工程投资估算指标

（不包含桩基费或地基处理费）

序号 名 称
估算指标

单位 指标

1
立筒仓粮库

钢筋混凝土 元/t 1450 ～ 1800

2 钢 板 元/t 950 ～ 1300

3 浅圆仓粮库 元/t 900 ～ 1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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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 称
估算指标

单位 指标

4 大直径筒仓粮库 元/t 850～ 1600

5 平房仓粮库 元/t 800～ 1600

6 机械化平房仓粮库 元/t 1100～ 1500

7 楼房仓（成品粮）粮库 元/t 2500～ 3600

8 平房仓（成品粮）粮库 元/t 2300～ 3500

注：① 表中指标是吨粮的建设综合造价指标，为广州市 2020 年 3月的建材价格，使

用时应按广东当年现行定额取费水平与《广东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

额》（2018 版）定额取费水平差、当年以及建设期末与上述平均价格差进行

调整。

② 表中指标仅为静态投资，包含建筑安装工程费、设备和工器具购置费、工程

建设其他费和基本预备费，不包含涨价预备费、建设用地费、桩基费或地基

处理费、独立工程费等。

③ 仓型结构复杂的可取高值，仓型简单的可取低值。

④ 序号 1~6 的粮库仓房按储存散装小麦考虑，序号 7~8 的成品粮库仓房按储存

大米考虑。

第 12.1.4条 粮食仓库工程各类设施及费用投资比例可参照表

4所列指标控制。

表4 各类设施及费用投资比例（%）

设施名称 均为平房仓的粮库 有立筒仓、浅圆仓、楼房仓等的粮库

生产设施 60 ～ 80 65 ～ 85

辅助生产设施 5 ～ 8 4 ～ 7

管理及生活设施 2 ～ 5 2 ～ 5

室外工程 8 ～ 15 4 ～ 11

其他费用 5 ～ 12 5 ～ 12

注：① 使用时应以生产设施为准，其余设施及费用对应取值。

② 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、勘察设计费、工程监理费等国家或地方

应征收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费用。

③ 表中指标仅为静态投资，不包含涨价预备费、建设用地费、桩基费或地基处

理费、独立工程费等。

第 12.1.5条 各类粮食仓房单位建筑工程造价指标可参照表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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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调整使用。

表5 仓房单位建筑工程造价指标

(不包含桩基费或地基处理费)

仓型 吨粮造价（元/t） 每平方米造价（元/m2）

立筒仓
钢筋混凝土 800 ～ 900 --

钢板 600 ～ 750 --

浅圆仓 600 ～ 850 --

大直径筒仓 550 ～ 800 --

平房仓 600 ～ 900 3000 ～ 4500

机械化平房仓 900 ～ 1100 4000 ～ 5500

楼房仓（成品粮） 1750 ～ 2100 2800 ～ 3500

平房仓（成品粮） 1400 ～ 2050 2500 ～ 3700

注：① 建筑工程造价招标包含水、照明及防雷接地费，不包含桩基费或地基处理费。

② 表中指标为广州市 2020年 3 月的建材价格，使用时应按广东当年现行定额取

费水平与《广东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》（2018 版）定额取费水平

差、当年以及建设期末与上述平均价格差进行调整。

③ 仓型结构复杂的可取高值，仓型简单的可取低值。如折线形屋架平房仓可取

600～700 元/t，拱板屋面平房仓可取 650～750 元/t；自然通风屋面平房仓可

取 800～900元/t。

④ 散粮仓房按储存散装小麦考虑，成品粮仓房按储存大米考虑。

第 12.1.6条 粮库的生产设施投资中各专业的投资比例可按表

6数值控制。

表6 生产设施各专业投资比例（%）

仓型
专业

建筑工程 工艺装（设）备 电气

立筒仓 60 ～ 70 20 ～ 25 10 ～ 15

浅圆仓 60 ～ 80 12 ～ 28 8 ～ 12

大直径筒仓 60 ～ 80 12 ～ 28 8 ～ 12

平房仓 70 ～ 90 6 ～ 18 4 ～ 12

楼房仓（成品粮） 75 ～ 90 10 ～ 25

平房仓（成品粮） 75 ～ 90 10 ～ 25

注：① 生产设施投资包括同时建设的接发工艺装备、储粮工艺装备、信息系统等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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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不包括独立工程中的设备。

② 建筑工程费包含水、照明及防雷接地费，不包含桩基费或地基处理费。

③ 使用时应以建筑工程为准，其余设施及费用对应取值。

第 12.1.7条 粮食仓库的建设工期，参照表 7 的规定。

表7 建设工期 （单位：月）

粮食仓库规模 特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

建设工期 36～42 18～30 15～18 13～15 10～12

注：① 建设含 1.5 万吨以上立筒仓或 3 万吨以上浅圆仓的粮食仓库或大直径筒仓的

粮食仓库，工期可适当增加，但增加值不宜超过总工期的 30%；

② 地基条件复杂，地基处理工作量大时，工期可适当增加；

③ 铁路专用线、码头工程的施工与粮食仓库建设同步进行，特殊情况下工期另

计；

④ 建设工期指开工之日起至初步验收止，不包括负载联动试车、装粮压仓等时

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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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工程验收

第一节 工程验收原则

第 13.1.1 条 粮食仓库工程的验收应按照《粮油仓库工程验收

规程》（LS/T8008）中的附录 G工程验收引用文件和依据进行。

第 13.1.2条 在粮库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各施工阶段应进行自检、

互检和专业检查，对关键工序及隐蔽工程的每道工序必须进行检验

和记录。

第 13.1.3 条 各阶段工程的施工和验收，必须在前一阶段工程

自检验收和各专业、各工种交接检验全部合格，并通过验收后方可

进行。

第 13.1.4 条 粮库工程验收必须以批准文件、设计图纸、招投

标文件、合同及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和法规等为依据。

第二节 工程验收阶段和验收程序

第 13.2.1 条 粮食仓库建设项目工程验收一般分为单位工程验

收、工程竣工预验收、竣工验收三个阶段。规模较大、较复杂的建

设项目应先进行工程预验收，然后进行竣工验收；规模较小、较简

单的建设项目可以一次进行全部项目的竣工验收。

第 13.2.2 条 建设项目单位工程验收、工程预验收、竣工验收

分别按照不同的验收程序进行。

第 13.2.3条 仓房使用前需要进行气密性验收。

第 13.2.4 条 仓房使用前应进行压仓试验，分阶段装粮。当采

用桩基础，基础落在中风化或微风化岩层上，沉降符合观测要求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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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压仓阶段可适当简化。

第 12.2.3条 机电设备安装调试验收按下列顺序进行。

1.单机设备安装调试验收。

2.按作业流程空载联动调试检验评定。

3.按作业流程负载联动调试检验评定与验收。

第三节 验收机构组织和职责

第 13.3.1 条 单位工程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，建设单位代表任

组长，并主持验收工作。

第 13.3.2 条 工程预验收由建设单位筹办。项目主管单位代表

任预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并主持预验收工作。预验收委员会成员

由项目主管单位、政府相关部门、投资方的代表和专家组成。

第 13.3.3 条 工程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筹办，验收组织单位根

据项目资金来源确定。验收组织单位代表任主任委员，验收委员会

成员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、项目主管单位、银行（贷款项目）、审

计、环保、消防、质量监督等行政主管部门及投资方的代表和专家

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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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说明

文中所有涉及的标准只列出标准号，没有注明年份，均以现行最新

为准。

编制单位：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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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《粮食仓库建设标准》建标 172-2016

2.《粮油储藏技术规范》GB/T 29890-2013

3.《粮食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LS/T 8002-2007

4.《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2016年版

5.《粮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深度规定》（LST 8006-2010）

6.《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设计要点》国粮办展〔2012〕37号

7.《粮油仓库工程验收规程》LS/T 8008-2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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